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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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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已按要求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保证方案中所引数据的真实性，同意按国家相关保密规定对文本进行相应处理后进行公示，承诺按批准后的方案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 
请予以审查。




申请单位（矿山企业）盖章

联系人：符世俄           联系电话：153*****7778           


一、任务的由来
西盟坤圆石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西盟县盟卡镇力所乡商烟街普通建筑材料用大理岩矿采矿权人为西盟坤圆石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采矿许可证号：C5308002015037130138949，矿区面积0.0395km2，开采标高1945m－1860m；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为3万m3/年；采矿年限自2015年8月20日至2020年8月20日，发证机关为普洱市国土资源局，目前采矿许可证已过期，且该矿山现状未进行采矿活动，截止目前未出现损毁区域。因矿山无法满足《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非煤矿山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5]38号中云南省非煤矿山最小开采规模，为办理采矿权延续变更手续（生产规模由3万m3/年变更为10万吨/年），矿业权人于2013年9月已编制完成了《西盟县商烟街普通建筑材料用大理岩矿勘查地质报告》、2024年1月已编制完成了《开发利用方案》，并取得相关批复。矿山最近编制的方案由云南环复地质矿业有限公司于2023年6月编制完成的《西盟坤圆石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西盟县盟卡镇力所乡商烟街普通建筑材料用大理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该报告经普洱天平矿产资源评估咨询有限公评审，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案。矿业权人已按2023年6月编制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缴存恢复治理基金及土地复垦费用。
为了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的协调发展，坚持“矿产资源开发与地质环境保护并重、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本着“谁破坏、谁治理”、“谁治理、谁受益”、“边生产、边治理”的原则，坚持“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绿色矿业”的原则。依据国土资源部第44号部长令《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发[2005]109号文）、《土地复垦条例》以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审查有关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修复[2023]321号）等相关法律法规，采矿权人应重编“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为此，西盟坤圆石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云南环复地质矿业有限公司承担《西盟坤圆石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西盟县盟卡镇力所乡商烟街普通建筑材料用大理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工作，本方案内容仅针对采矿权用地范围内进行编制。
[bookmark: _Toc16371][bookmark: _Toc488184773][bookmark: _Toc485025817]二、编制目的
西盟坤圆石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西盟县盟卡镇力所乡商烟街普通建筑材料用大理岩矿，为延续采矿权，西盟坤圆石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应重编《西盟坤圆石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西盟县盟卡镇力所乡商烟街普通建筑材料用大理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本方案仅针对采矿权范围进行编制，采矿权外围其他附属设施的复垦复绿职责由相关只能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督促、处治。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的目的
在充分收集矿山已有技术资料、生产经营状况基础上，进行现场了解、调查核实矿山开采及地质、水文、环境等现状，结合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估、预测矿山开采活动中存在、可能引发和遭受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提出矿山开采活动各段相应的环境保护、恢复综合治理措施，为行政管理部门和采矿权人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义务提供技术依据，并作为矿山依法办理采矿许可证必备资料之用。
2、土地复垦方案编制目的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矿产资源开发项目造成土地损毁后“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对矿山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因压占等造成损毁的土地，采取相应的整治措施而使其恢复并达到可供利用的状态，特编制本复垦方案报告书并完成相应设计工作。
















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
	



项
目
概
况
	方案名称
	西盟坤圆石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西盟县盟卡镇力所乡商烟街普通建筑材料用大理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采矿许可证
	新申请     □持有    变更

	
	矿山企业名称
	西盟坤圆石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符世俄
	联系电话
	15394957778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高
	矿区面积：0.0395km2；开采标高：1945m-1860m

	
	资源储量
	137.17万t
	生产能力
	10万t/a

	
	采矿许可证
（划定矿区范围）
	C5308002015037130138949
	评估区面积
	0.1870km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状标准分幅图幅号
	F47H062111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9年
	方案适用年限
	5年（2024年4月至2029年3月）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环复地质矿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李学仁

	
	资质证书名称
	地质灾害防治
单位资质证书
	资质等级
	乙级、乙级、乙级

	
	发证机关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编号
	5320172203、
5320171203、
5320173205

	
	联系人
	刘彬
	电话
	13987940374

	
	主要编制人员

	
	姓名
	职务
	专业
	签名

	
	刘彬
	高级工程师
	地质
	

	
	刘玉昆
	工程师
	地质
	

	
	周先明
	工程师
	地质
	

	
	刀顺刚
	技术员
	地质
	

	矿
山
地
质
环
境
影
响
	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
	评估区重要程度
	☑重要区  □较重要区
□一般区
	☑一级 □二级 □三级

	
	
	地质环境条件
	□复杂 较复杂 □简单
	

	
	
	生产
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现状分析与预测
	矿山地质灾害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无地质灾害发育。
南西部矿体边坡坡面与岩层结构面呈斜交关系，斜坡呈稳定边坡组合，边坡失稳产生小规模垮塌或楔形掉块的可能性小，危害性及危险性小；
东部矿体边坡坡面与岩层结构面呈顺层斜交关系，斜坡呈不稳定边坡组合，边坡失稳产生小规模垮塌或楔形掉块的可能性大，危害性及危险性大；
节理裂隙结构面交切形成楔形体，岩石破碎，边坡沿裂隙面产生小规模垮塌或楔形掉块的可能性小-中等，危害性及危险性小-中等。
随着采场矿体的开采，该边帮将越来越高由于岩（矿）石风化强烈，节理裂隙较发育，力学强度较低，最终边坡由西盟群怕可组（Ptp）中厚层状坚硬大理岩岩组组成，未来开采边坡可能产生小规模垮塌，可能性大，危害采矿人员、机械设备，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大。

	
	
	矿区含水层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地面工程设施建设未对含水层造成破坏,影响较轻。
预测评估：未来露天采场发生涌水及降雨造成采场积水的可能性较小,露采造成地下水水位下降的可能性小,影响及破坏较轻。

	
	
	矿区地形地貌景观（地质遗迹、人文景观）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本区对地形地貌破坏程度较轻。
预测评估：未来矿山各地面工程修建和运营破坏和影响地形地貌总面积为3.9500hm²，对原始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大，多表现为原始地形地貌挖损和压占。露天采矿后形成的矿坑对评估区自然景观造成破坏，对矿区陆地生态系统的稳定产生一定的影响。矿区地形地貌景观破坏严重。
   

	
	
	矿区水土环境污染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地表水、土壤环境良好，水质及土壤未受到污染，影响较轻。
预测评估：采场排水及表土堆场淋滤水无有害有毒物质,对水土环境污染较轻。

	
	
	村庄及重要设施影响评估
	据走访调查了解，评估区及周边无自然保护区、旅游景区（点）分布，矿区外围东部有村庄及公路（S339）分布，因此今后矿区采矿活动对村庄、公路及过往行人影响较严重。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评估
	现状影响程度划为较轻区（ⅲ）一级一区。
地质灾害危害性综合分区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Ⅰ）及危险性小区（Ⅲ）二级二区。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划为严重区（ⅰ）及较轻区（ⅲ）二级二区。
    综合考虑，地质灾害防治与治理以采取工程措施及监测为主，防治难度和治理投入中等。

	矿
区
土
地
损
毁
预
测
与
评
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与时序
	矿山的生产对土地造成的损毁主要包括挖损、压占。矿山土地损毁时序与矿山建设、矿体开采顺序密切相关。该项目为新立矿山，建设生产类项目，结合矿山生产工艺流程及开采顺序预测损毁土地时序主要为生产期；
生产运行期（2024年4月至闭坑）：本阶段损毁土地主要为未来矿山临时表土堆场等地面设施的压占损毁及露天采场开采矿体造成对土地的挖损等。

	
	已损毁各类土地现状
	该矿山现状未进行采矿活动，未出现损毁区域，对土地资源破坏较轻。

	
	拟损毁土地预测与评估
	拟损毁土地3.9500hm2其中（茶园（3.3316hm2）、乔木林地（0.4337hm2）、灌木林地（0.0706hm2）、工业用地（0.1141hm2）），对土地资源破坏严重。

	复 垦 区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园地02
	茶园0202
	3.3316
	—
	3.3316
	

	
	林地03
	乔木林地0301
	0.4337
	—
	0.4337
	

	
	
	灌木林地0305
	0.0706
	—
	0.0706
	

	
	工矿用地06
	工业用地0601
	0.1141
	—
	0.1141
	

	
	合计
	3.9500
	—
	3.9500
	

	复垦责任范围内土地损毁及占用面积
	类型
	面积（hm2）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3.8712
	——
	3.8712

	
	
	塌陷
	——
	——
	——

	
	
	压占
	0.0788
	——
	0.0788

	
	
	小计
	3.9500
	——
	3.9500

	
	占用
	
	
	

	
	合计
	3.9500
	——
	3.9500

	土地复垦面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hm2）

	
	
	
	已复垦
	拟复垦

	
	园地
	茶园
	——
	2.0916

	
	林地
	有林地
	——
	0.6040

	
	草地
	其他草地
	——
	1.2544

	
	合计
	
	3.9500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比例（%）

	
	
	3.9500
	100.00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治理分区
	治理对象
	工程措施
	工程项目
	单位
	工作量

	重点防治区
	露天采场
	挡土墙
	浆砌石基础
	m3
	156.16

	
	
	截洪沟
	开挖土方
	m3
	126.90

	
	
	
	素混凝土
	m3
	79.90

	
	
	排水沟
	开挖土方
	m3
	48.75

	
	监测管控
	设置监控点
	个
	5

	
	
	设置警示牌
	个
	5

	一般防治区
	监测管控
	监测点
	个
	—

	投资估算
	方案编制年限总费用概算（万元）
	
	36.98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作部署
		保护与治理阶段
	年度
	主要恢复治理措施
	基金数额（万元）

	近期工程5年（2024年04月～2029年03月）
	2024.04～2025.03
	（1）进行治理工程工具材料、环境监测、安全设备等的购买；
（2）对露天采场局部高陡采帮坡面进行清理；在采场附近设置警示牌及监测点；
（3）设监测点，对办公生活区、现状采区、露天采区、堆料区进行监测。
	14.62 
	34.13 

	
	2025.04～2026.03
	（1）对露天采场局部高陡采帮坡面进行清理；在采场附近设置警示牌及监测点。
（2）对地质灾害点、地质环境点、工程点等按照监测时间进行监测。
	1.98 
	

	
	2026.04～2027.03
	（1）对露天采场局部高陡采帮坡面进行清理；在采场附近设置警示牌及监测点。
（2）对地质灾害点、地质环境点、工程点等按照监测时间进行监测。
	2.00 
	

	
	2027.04～2028.03
	（1）对露天采场局部高陡采帮坡面进行清理；在采场附近设置警示牌及监测点。
（2）对地质灾害点、地质环境点、工程点等按照监测时间进行监测。
	1.98 
	

	
	2028.04～2029.03
	（1）对露天采场局部高陡采帮坡面进行清理；在采场附近设置警示牌及监测点。
（2）对地质灾害点、地质环境点、工程点等按照监测时间进行监测。
	1.98 
	

	中期工程5年（2029年04月～2034年03月）
	2029.04～2034.03
	1、对地质灾害点、露天采场、各场地等进行监测及巡查。
2、定期进行含水层、水土环境、地形地貌景观的监测及巡查。
3、待矿山开采结束后，拆除地面建构筑物和硬化场地，清理场地，待安排土地复垦工作。
4、待矿山开采结束后，对露天采场形成的高陡边坡进行坡面清理，为采场边坡、台阶进行植被恢复做好准备，在采场台阶底部修建排水沟。
	11.58 
	

	远期工程2年（2034年04月～2036年03月）
	2034.04～2036.03
	本阶段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工作及土地复垦工作已实施完毕，主要针对施工期的工程措施进行管护，对复绿的林、草进行成活管护工作。
	2.85 
	2.85 

	合计
	12年
	
	36.98 
	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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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计划
	1、土地复垦工作计划
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安排考虑划分为3个阶段进行复垦，将对此次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内计划安排仅针对前5年进行细化。具体各阶段土地复垦计划安排如下：
土地复垦近期年度工作安排细化了土地复垦任务及费用安排，并制定每个年度土地复垦实施计划，明确了年度土地复垦目标、任务、位置、各种措施的主要结构形式、技术参数和分项工程量、投资估算及组成，具体工作计划安排见下表：
a） 第一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4年4月-2025年3月；
2）复垦位置：无；
3）复垦目标：复垦土地总面积0hm²。
4）投资情况：静态11.76万元，动态11.76万元；
5）工作内容：本阶段为矿山的监测期，矿山成立专门的土地复垦管理机构，落实资金、人员及设备；复垦监测点布置监测设备及人员；进行复垦前期准备工作。开展与实施本方案相关的土地清查、项目勘测、设计和招标工作。
矿山未进行采矿活动，因此第一年只针对露天采场拟损毁区域进行表土剥离，表土剥离3000m3。 
b） 第二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5年4月-2026年3月；
2）复垦位置：露天采场，1940m-1920m标高平台及边坡区域；
3）复垦目标：复垦土地总面积0.2011hm²，其中复垦林地0.0922hm²，复垦其他草地
0.1089hm²。
4）投资情况：静态18.28万元，动态19.56万元；
5）工作内容：针对露天采场拟损毁区域进行表土剥离，表土剥离3000m3；针对露天采场，1940m-1920m标高平台复垦林地区域覆土401.61m3、平整368.80m3；需栽植水冬瓜157株，野牡丹235株，撒播草籽0.0922hm2，打锚挂网1089m2，植生混凝土喷播1089m2，石坎砌筑54.72m3，复垦林地土壤培肥0.0922hm2。
 c） 第三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6年4月-2027年3月；
2）复垦位置：露天采场，1910m-1900m标高平台及边坡区域；
3）复垦目标：复垦土地总面积0.2625hm²，其中复垦林地0.1037hm²，复垦其他草地
0.1588hm²。
4）投资情况：静态24.41万元，动态27.95万元；
5）工作内容：针对露天采场拟损毁区域进行表土剥离，表土剥离3000m3；针对露天采场，1910m-1900m标高平台复垦林地区域覆土518.52m3、平整414.80m3；需栽植水冬瓜176株，野牡丹264株，撒播草籽0.1037hm2，打锚挂网1588m2，植生混凝土喷播1588m2，石坎砌筑62.82m3，复垦林地土壤培肥0.1037hm2。对复垦林地、其他草地管护面积0.2011hm2。
d） 第四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7年4月-2028年3月；
2）复垦位置：露天采场，1890m标高平台及边坡区域；
3）复垦目标：复垦土地总面积0.2379hm²，其中复垦林地0.1198hm²，复垦其他草地
0.1181hm²。
4）投资情况：静态19.69万元，动态24.12万元；
5）工作内容：针对露天采场拟损毁区域进行表土剥离，表土剥离3000m3；对露天采场，1890m标高平台复垦林地区域覆土599.02m3、平整479.20m3；需栽植水冬瓜204株，野牡丹305株，撒播草籽0.1198hm2，打锚挂网1181m2，植生混凝土喷播1181m2，石坎砌筑44.82m3，土壤培肥0.1198hm2。对复垦林地、其他草地管护面积0.4636hm2。
e） 第五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8年4月-2029年4月；
2）复垦位置：露天采场，1880m标高平台及边坡区域；
3）复垦目标：复垦土地总面积0.3335hm²，其中复垦林地0.1332hm²，复垦其他草地
0.2003hm²。
4）投资情况：静态29.78万元，动39.04万元；
5）工作内容：针对露天采场拟损毁区域进行表土剥离，表土剥离3028.40m3；针对露天采场，1880m标高平台复垦林地区域覆土666.02m3、平整532.80m3；需栽植水冬瓜226株，野牡丹340株，撒播草籽0.1332hm2，打锚挂网2003m2，植生混凝土喷播2003m2，石坎砌筑80.28m3，土壤培肥0.1332hm2。对复垦林地、其他草地管护面积0.5004hm2。
第二阶段（2029年4月～2034年3月）
1）复垦位置：露天采场，1870m-1860m标高平台及边坡区域、表土堆场；
2）复垦目标：复垦土地总面积2.9510hm²，其中复垦茶园2.0916hm²，复垦林地0.1551hm²，复垦其他草地0.6683hm²；
3）投资情况：静态101.21万元，动态132.67万元；
4）工作内容：本阶段为矿山的生产期、闭坑复垦期及管护期，主要针对剩余露天采场区及表土堆场损毁土地进行边生产、边监测及待矿山开采结束后对项目建设区进行全面复垦；对复垦为茶园、林地区域进行管护。
矿山闭坑后对剩余露天采场区及表土堆场损毁土地进行复垦，主要工程量为复垦林地区域覆土884.01m³，复垦林地区土地平整620.40m³，需栽植水冬瓜264株，野牡丹396株，边坡区域栽植爬山虎65株、撒播草籽0.1682hm2、打锚挂网6552m2，植生混凝土喷播6552m2，石坎砌筑92.52m3，复垦林地培肥0.1551hm2；复垦茶园区域覆土10458.00m³，复垦茶园区土地平整8366.40m³，需栽植茶苗21334株，复垦茶园培肥2.0916hm2。
第三阶段（2034年4月～2036年4月）
1）复垦位置：无；
2）复垦目标：无；
3）投资情况：静态1.92万元，动态2.52万元；
4）工作内容：矿山复垦工作已结束，主要对已复垦的所有场地进行监测管护工作，使之达到复垦的要求。
在土地复垦工作完成后，确认复垦区建立的生态系统基本稳定后，有了一定的自适应和抵抗污染及损毁的能力。由自然资源局组织验收，验收后交付当地居民使用，土地复垦工作才能结束。

	
	保障措施
	1、技术保障措施
针对项目区内土地复垦的方法，经济、合理、可行、达到合理高效利用土地的标准。复垦所需的各类材料及设备均可由市场购买，有充分的保障。项目一经批准，企业负责复垦工作的人员要严格按照总体规划执行，并确保资金、人员、机械、技术服务到位，同时负责复垦工程的规划指导、监督、检查、组织协调和工程实施，并对其实行目标管理，确保规划设计目标的实现。在复垦方案实施阶段，对各种复垦措施进行专项设计，实行设代制度，设计人员进入现场进行指导；选择施工经验丰富，技术力量强的施工单位，建设中尽量采用先进的施工手段和合法的施工工序；加强复垦技术培训工作，提高复垦的管理能力，在复垦方案实施后，加强后期的管理工作，发挥复垦效益。
2、费用保障措施
（1）资金来源：“谁损毁，谁复垦”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企业作为复垦义务人承诺本项目的土地复垦资金由企业全部承担，土地复垦资金从企业分期计提，并确保复垦资金落到实处。
（2）资金渠道：企业从销售费用或资本金中提取土地复垦专用资金。
（3）计提方式：由于该矿生产年限较长，依据《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在建与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管工作的通知》（普资规通〔2024〕34号），在土地复垦方案通过审查，首次存储不应低于总投资（257.60万元）的40％，即首期存储103.04万元，经查询西盟坤圆石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截至目前已缴纳土地复垦监管费11.5万元，扣除已缴纳的11.5万元，首期存储需补缴91.54万元。之后按照动态投资（257.60万元减去第一期土地复垦费用）均衡存储，在闭坑前一年完成全部动态投资的存储。
（4）保障措施：土地复垦资金将严格按照专款专用、单独核算的办法进行管理；设立专门的账户管理复垦资金，账户由县自然资源部门与业主共管；按照规定的开支范围支出；实行专管，严格财政制度，规范财务手续，注明每一笔款项的使用 情况。
（5）企业承诺：若因企业的用地规模或生产工艺等发生重大变化的，企业作为复垦义务人将重新编制土地复垦方案和重新进行复垦投资估算。

	
	费用使用和预存计划
		预存年份
	预存金额（万元

	2024年4月30日前
	103.04 

	2025年4月30日前
	22.08 

	2026年4月30日前
	22.08 

	2027年4月30日前
	22.08  

	2028年4月30日前
	22.08 

	2029年4月30日前
	22.08 

	2030年4月30日前
	22.08 

	2031年4月30日前
	22.08 

	合计
	257.60 




	复垦费用估算
	费用构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166.50

	
	
	2
	设备费
	0

	
	
	3
	其它费用
	22.14

	
	
	4
	监测与管护费
	6.92

	
	
	（1）
	复垦监测费
	5.00

	
	
	（2）
	管护费
	1.92

	
	
	5
	预备费
	

	
	
	（1）
	基本预备费
	5.66

	
	
	（2）
	价差预备费
	50.56

	
	
	（3）
	风险金
	5.83

	
	
	6
	静态总投资
	207.05

	
	
	7
	动态总投资
	257.60


4、 结论
[bookmark: _Toc427752151][bookmark: _Toc485025882][bookmark: _Toc20496][bookmark: _Toc41983194][bookmark: _Toc488184824]（1）矿山为露天开采，矿山设计生产建设规模为10万吨/a，属小型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评估区重要程度分级为重要区，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确定评估精度为一级，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为三级。
（2）评估区地形地貌中等，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件简单，区域构造中等，区域地壳稳定性分级为次不稳定区。确定矿山地质环境条件中等。
（3）评估区内现状无地质发育；现状地面工程设施建设未对含水层造成破坏,影响较轻。本区对地形地貌破坏程度较轻。据调查,本区对土体资源占用破坏较轻。地表水、土壤环境良好，水质及土壤未受到污染。现状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划分为地质环境影响较轻区（ⅲ）1级1区（见附图1）。
（4）预测矿业活动加剧边坡活动的可能性大，采矿人员及设备遭受其危害的危险性大。地面设施运营引发及遭受弃土垮塌、滑坡，采帮边坡滑坡、崩塌的可能性大，危害、危险性大。未来露天采场发生涌水及降雨造成采场积水的可能性较小，露采造成地下水水位下降的可能性小，影响及破坏较轻。露天采场形成的采帮边坡开挖等矿业活动改变原始地形地貌，影响及破坏严重。破坏土地面积共计3.9500hm2，主要为茶园、乔木林地、灌木林地、工业用地。预测地质环境影响程度等级划分为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ⅰ）和地质环境影响较轻区（ⅲ）2级2区。
（5）根据评估区现状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及矿山在开采过程中加剧、诱发和遭受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及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将评估区划分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Ⅰ）和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Ⅲ）2级2区。综合考虑矿山的经 济与社会效益，灾害治理的成本，灾害危害的后果，矿山建设适宜性为“基本适宜”。
（6）本矿山《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编制年限为12年（2024年4月～2036年3月)，适用年限为5年（2024年4月～2029年3月)。
（7）根据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现状评估结果和预测评估结果，将矿山保护与恢复治理划为2级2区，即重点防治区（A）和一般防治区（C）（见附图4）。设监测点5个，对边坡、露天采场采帮边坡及各场地进行监测。
（8）此次方案确定的复垦责任范围3.9500hm2。复垦土地面积3.9500hm²，土地复垦率为100%。其中复垦茶园2.0916hm²，复垦林地0.6040hm²，复垦其他草地1.2533hm²。工程措施：剥离工程、覆土工程，平整工程、林草恢复工程等。植物措施：对露天采场平台及边坡等进行植物措施恢复。
（9）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编制年限总费用约36.98万元，适用年限总费用约22.55万元，资金由“西盟坤圆石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依据《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在建与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管工作的通知》（普资规通〔2024〕34号），本矿山服务年限为9年，编制年限12年，适用年限5年，对本方案确定的适用年限内恢复治理总投资额基金一次性计提，存入基金账户，矿山关闭前一年完成全部基金计提。     
（10）本矿山土地复垦方案复垦投资估算静态总投资207.05万元，亩均静态投34900.00元/亩；动态总投资257.60万元，复垦面积3.9500hm2，动态亩均投资43500.00元/亩。复垦投资资金由 “西盟坤圆石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依据《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在建与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管工作的通知》（普资规通〔2024〕34号），本矿山服务年限为9年，对本方案确定的修复总投资额土地复垦费可分期缴纳，存土地复垦费账户，第一次缴纳数额不得少于总投资额的40%，余额按年度分摊。
5、 建议
（1）矿山应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进行自上而下分台开采，严格控制台阶边坡角和采场最终边坡角；严禁掏底式开采，在开采中应及时对开采形成的危岩体进行清理，避免危岩体发生滑坡或崩塌，危害作业人员及设备。对露采边坡，每天应监测和巡查变形情况，边坡上是否有拉张裂缝和不稳定岩土体，若有隐患须立即消除隐患，避免产生危害。
（2）对开发利用方案主体工程设计的截排水沟，矿山应及时修建，并定期对截排水沟的运营情况进行监测。完善各台阶排水沟的布置及修建，并定期对各平台内侧排水沟的运营情况进行监测。
（3）矿山地形陡峭、地表松散覆盖较厚，岩土体较破碎，开采过程中应严格按《开发利用方案》要求进行开采，弃土、弃渣应合理排放；矿山应加强对采场边坡、表土堆场边坡、道路边坡进行监测，加强巡查。
（4）严格按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开采和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进行治理和恢复。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防治工程监理，委托手续应事先办理好并备案。
（5）方案通过审查后一个月内，矿方应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44号）和《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及时交纳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基金和土地复垦费用。
（6）尽快选择有地质灾害勘察、设计、施工资质的单位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各项实施工作。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预防、恢复、治理工程，应进行专项的勘察、设计、施工，并进行技术论证和专家审查。
（7）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工作，始终贯穿于矿山建设与生产的全过程，企业应坚持“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矿产开采对地质环境、土地资源的影响和破坏。
（8）矿山开采过程中，扬尘极大，建议日常洒水除尘，即保护环境，又关爱职工健康。
（9）建立安全巡视制度，经常进行边坡稳定巡察，发现危险及时排除。
（10）加强矿区地质环境保护工作，最大限度地保护当地生态环境，以期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赢。
（11）严格按照设计部门设计的开采方案开采，禁止越界开采。
（12）本方案内容仅针对采矿权用地范围进行编制，方案适用年限期满时，建议矿山续编本方案。
